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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防範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實施計

畫」 
                     

一、計畫依據： 

    依監察院九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九一）院台內字第 0

九一 0一 0 一九六五號函辦理。 

二、實施目的： 

    為防止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以

下簡稱各機關）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將證照租

借他人使用，影響公務之適正執行及公務員廉潔形象，

使公務員能專心於本職工作，特訂定本計畫。 

三、適用對象： 

公務員持有下列專業證照者： 

（一）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

定，經考試及格領有證書始能執業之各該證書。 

（二）依其他法令應領有證照始能執業之各該證照。 

四、專業證照主管機關： 

     指核發前點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專業證照之各級

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各專業證照主管機關核

發專業證照情形如附表一。 

五、現行法令及懲處規定：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

投機事業。⋯」同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公務員除

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

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 

（二）銓敘部八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八十九法一字第一九二

二二四六號函規定：「⋯現職公務人員違反經營商業或

兼職規定一節，應依前開規定（即：視其本人是否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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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認定其是否有經營商業之行

為）審酌認定；惟縱令其不成立經營商業行為，如無

法令依據，不論渠是否擔任與專業證照相同之營利事

業職務，均亦屬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不

得兼職之規定。」 

（三）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

者，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第二十二條：「公務員有違反本

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其觸犯刑事法

令者，並依各該法令處罰。」規定辦理。 

六、具體防範措施： 

（一）各機關應製作書面告知書（參考範例如附表二），告知

所屬公務員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1.公務員如具有專業證照者，須主動申報。 

2.公務員應遵守公務員服務法相關法令規定，不得以

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 

告知書應請公務員簽名，以示其已知悉上開規定。 

（二）各機關應抽查所屬公務員是否有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

或租借他人使用之情事，如發現有具體違法事實，應

依第五點規定處理，並將處理結果（如有違法受懲處

者，應檢送懲處令）陳報各部、會、行、處、局、署、

院、直轄市、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縣（市）

議會、省政府、省諮議會（以下簡稱各主管機關），於

年終彙齊相關資料函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轉監察院參

考。必要時，各主管機關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得不定

期至各機關實施抽查。 

（三）各機關對所屬公務員具有專業證照者，應造冊列管。

機關對冊內人員如有查核必要時，得將名冊函送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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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證照主管機關勾稽，或逕行上網至其建置之專業證

照資訊系統查詢。 

（四）各機關應利用各項集會或訓練課程宣導相關規定，加

強所屬公務員正確觀念，避免違法情事發生。 

七、考核： 

（一）本計畫自行政院核定後實施，各專業證照主管機關與

各機關均應依本計畫相關規定，貫徹執行。各主管機

關得另訂補充規定（包括：加強法令宣導、健全稽核

制度、建立全國性專業證照網路及落實專業證照制

度），並得檢討修正相關法律，提高相關罰則規定，

以有效遏止不法之兼職兼業。 

（二）專業證照主管機關對所轄機關應負實際指導及考核之

責，並應持續不定期辦理業務之督導，對於執行成效

較差之機關，應要求限期改善，於限期內未能改善

者，應予適當之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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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專業證照主管機關核發專業證照情形一覽表 

專業證照

主管機關 
核 發 單 位 及 證 照 類 別 備 註 

內 政 部 

1.消防署：消防設備師證書、消防設備士證書、消防安全設備設計

監造暫行執業證書、消防安全設備裝置檢修暫行執業證書。 

2.地政司：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地政士（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證

書（地政司） 

3.營建署：建築師證書。 

4.社會司：社會工作師證書。 

 

行政院金融

監督管理委

員會 

會計師證書。 

 

法 務 部 律師證書、法醫師證書。  

經 濟 部 

中部辦公室：經濟部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書－－（94.1.1

移水利署） 

中部辦公室：經濟部鑿井技工考驗合格證書－－（93.1.1移水利署） 

中部辦公室：經濟部氣體燃料導管裝管技工考驗合格證書－－仍保

留（只有台灣省） 

中部辦公室：經濟部電匠考驗合格證書－－仍保留（只有台灣省） 

 

交 通 部 

1.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班主任、教練、汽車構造講師、交通法

規講師等5項合格證書；汽車檢驗員檢定合格證書、汽車考驗員

檢定合格證書、汽車修護技工執照。 

2.旅行業（大陸旅行、出國觀光）團體領隊執業證、旅行業接待外

國（大陸、港澳、韓國、日本）旅客執業證、導遊人員訓練結業

證書、領隊人員訓練結業證書、旅行業經理人訓練結業證書。 

3.航空器駕駛員、飛航機械員、地面機械員、維修員、航空器簽派

員、飛航管制員等之檢定證。 

4.航海人員適任證書（包括一、二等船長、大副、船副；三等船長、

船副；一、二等輪機長、大管輪、管輪；三等輪機長、管輪；乙

級船員之航行當值；輪機當值適用證書）共18類。 

5.船舶電信人員適任證書（包括 GMDSS適用值機員；GMDSS限用值

機員；一等、二等無線電子員）共4類。 

6.驗船師執業證書。 

7.引水人執業證書。 

8.各港（基隆、台中、高雄、花蓮）引水人登記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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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

署 

醫師、中醫師、牙醫師、藥師、藥劑生、護理師、護士、助產士、

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生、醫事檢驗師、

醫事檢驗生、醫事放射師、醫事放射士、營養師、呼吸治療師、臨

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共20類證書。 

 

行政院環境

保 護 署 

1.廢棄物清除處理技術員證書。 

2.空氣污物防制專責人員證書。 

3.廢水處理專責人員證書。 

4.毒性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證書。 

5.環境用藥製造業專業技術人員證書。 

6.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證書。 

7.公私場所排放空氣污染物儀器檢查人員證書。 

8.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證書。 

9.空氣污染物目測檢查人員證書。 

10.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儀器檢查人員證書—汽油車行型態及

惰轉狀態。 

11.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儀器檢查人員證書—機車行車型態及

惰轉狀態。 

12.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儀器檢查人員證書—柴油車排放煙度。 

13.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儀器檢查人員證書—汽油車油箱、化油

器蒸發氣檢驗。 

14.交通工具排放空氣污染物儀器檢查人員證書—汽機車排放控制

系統及惰轉狀態。 

15.機動車輛噪音檢查人員證書。 

 

行政院原子

能 委 員 會 

1.醫用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執照。 

2.非醫用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操作執照。 

自92年2月1日後核發證書及執業執照之種類： 

1.輻射安全證書。 

2.運轉人員證書。 

3.輻射防護人員(包括輻射防護師與輻射防護員)認可證書。 

備註：自92年2月1日游離輻射防護法(以下簡稱本法)及相關子法

施行，配合修正。原領有操作執照者，應自本法施行之日起2

年內，辦理換發輻射安全證書。原領有中級以上操作執照者，

得經由設施經營者向主管機關申請換發運轉人員證書。 

 

行政院農業

委 員 會 

動植物防疫檢驗局：獸醫師證書及獸醫佐證書（由該會動植物防疫

檢疫局核發） 

 

行政院勞工

委 員 會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專業人員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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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體育

委 員 會 
運動傷害防護員證書 

 

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 

土木工程科、水利工程科、結構工程科、大地工程科、測量科、環

境工程科、都市計劃科、機械工程科、冷凍空調工程科、造船工程

科、電機工程科、電子工程科、資訊科、航空工程科、化學工程科、

工業工程科、工業安全科、工礦衛生科、紡織工程科、食品科、冶

金工程科、農藝科、園藝科、林業科、畜牧科、漁撈科、水產養殖

科、水土保持科、採礦工程科、應用地質科、礦業安全科、交通工

程科等32科技師專業證照。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共同為下列人員執業或開業證書核發之主管機關 

1.建築師：依據建築師法第5條規定：「請領建築師證書，應具申請書及證明文件，呈請

內政部核明後發給。」同法第8條規定：「建築師申請發給開業證書，應備具申請書載

明左列事項，並檢附建築師證書及經歷證明文件，向所在縣（市）（局）主管機關申請

核轉省建設廳審查登記後發給之；其在直轄市者，由工務局為之⋯⋯」 

2.社會工作師：依據社會工作師法第9條規定：「社會工作師執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送驗社會工作師證書申請登記，發給執業執照始得為之。 

3.地政士：依據地政士法第7條規定：「地政士應檢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向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登記，並領得地政士開業執照（以下簡稱開業執照），始得執

業。」 

4.不動產經紀人：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4條第1項規定：「經不動產經紀人考

試及格者，應具備1年以上經紀營業員經驗，始得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請領經紀

人證書。」 

5.不動產估價師：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6條規定：「不動產估價師登記開業，應備具申

請書，並檢附不動產估價證書及實際從事估價業務達2年以上之估價經驗證明文件，

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經審查登記後，發給開業證書。⋯⋯」 

6.營養師：營造師法第8條規定：「營養師執業，應向所在地衛生主管機關送驗營養師證

書，申請登記，發給執業執照。」 

7.護理師（士）：依護理人員法第8條規定：「護理人員執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送驗護理人員證書，申定登記，發給執業執照。」 

8.藥師（藥劑生）：依藥師法第7條規定：「藥師執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衛

生主管機關送驗藥師證書，申請登記，發給執業執照。」 

9.醫師（牙醫、中醫）：依醫師法第8條規定：「醫師應向執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 

10.物理治療師（生）：依物理治療師法第7條規定：「物理治療師執業，應向所在地直轄

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送驗物理治療師證書，申請登記，發給執業執照，始得為

之。」 

11.助產士：依據助產士法第7條規定：「助產士執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衛



 

 7 

生主管機關送驗助產士證書，申請登記，發給執業執照。」 

12.醫事放射師（士）：依據醫事放射師法第7條規定：「醫事放射師執業，應向所在地直

轄市或縣（市）衛生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 

13.醫事檢驗師（生）：依據醫事檢驗法草案第7條規定：「醫事檢驗師執業，應向所在地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衛生主管機關送醫事檢驗師證書，申請登記，發給執業執照，

始得為之。」 

14.呼吸治療師：依據呼吸治療法第7條規定：「呼吸治療師執業，應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執業登記，領有執業執照，始得執業。」 

15.獸醫師（佐）：依獸醫師法第5條規定：「獸醫師執行業務，應具申請書，檢同獸醫師證書、

照片及應繳費用等，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執業執照。」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為其他類別之執業或開業證書核發之主管機關 

臺北市政府 

1.衛生局：護理之家開業執照、產後護理之家開業執照、居家護理開業執照。 

2.產業發展局：獸醫診療機構開業執照；氣體燃料導管裝管技工考驗合格證

書。 

高雄市政府 

1.甲、乙種電匠考驗合格證明書、旅館業登記證（預計92年開始
實施）；工廠登記證（以經濟部長名義核發）；營利事業登記
證、電子遊戲場業級別證、獸醫師執業執照、獸醫診療機構
開業執照、種苗業登記證、農藥販賣登記證、自來水管承裝
技工考驗合格證書（以高雄市政府名義核發）；檢驗員及考驗
員證、檢驗員及考驗員合格證書（以交通部名義核發）。 
2.監理處：中華民國汽車修護技工執照。 
3.衛生所：鑲牙生執業執照、國術接骨技術員執業執照。 

宜蘭縣政府 

1.建設局：營造廠設立登記證。 

2.工商旅遊局：營利事業登記證、工廠登記證、加油站經營許可執照、電子

遊戲場級別證。 

3.農業局：種苗登記證。 

臺中縣政府 
衛生局：齒植技術員從事執照、國術損傷接骨技術從業執照、中餐烹調技術

士證。 

雲林縣政府 警察局：營業小客車駕駛人執業登記證、當舖許可證。 

臺南縣政府 衛生局：鑲牙生證照、齒模製造技術員證照、國術損傷接骨技術員證照。 

澎湖縣政府 

1.衛生局：醫療機構開業執照、醫院電腦處理個人資料執照、西藥商、中藥

商、藥局、販賣業藥商開業執照（以上係該府授權衛生局以該府名義核

發）。 

2.農漁局：漁船船員手冊（該府授權農漁局以該府名義核發）。 

附註：本表係就現行法令規定彙整，各機關使用時，仍應隨時注意相關法令異動情形，

並自行更新，以免產生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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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全銜）防範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等規定告知書 

 

一、 公務員不得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使用，如具有下列

人員專業證照，須主動申報： 

（一）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各科技師、醫師、中醫師、牙醫師、

藥師、醫事檢驗師、護理師、助產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

師、呼吸治療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

療師、護士、助產士獸醫師、獸醫佐、不動產估價師、地政士、

不動產經紀人、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人、記帳

士、導遊人員、領隊人員、民間之公證人、法醫師。物理治療

生、職能治療生、引水人、驗船師、航海人員、船舶電信人員、

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社會工作師、專責報關等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 

（二）依其他法令應領有證照始能執業之人員。 

二、 本人已知悉並當遵守公務員服務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不得以上

開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 

                                     服務單位： 

                                     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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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公務員違法出租（借）專業證照或兼職 
實 施 計 畫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說 明 

防範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

兼職或租借他人實施計畫 
防範公務員違法出租（借）專

業證照或兼職實施計畫 
本計畫之目的係為防止公務

員以所具專業證照違法兼職

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至一

般兼職非本計畫所規範對

象，為免滋疑義，爰為名稱之

修正。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計畫依據： 
依監察院九十一年五月

二十四日（九一）院台內

字第0九一 0一0 一九六
五號函辦理。 

一、計畫依據： 
依監察院九十一年五月

二十四日（九一）院台內

字第0九一 0一0 一九六
五號函辦理。 

未修正 

二、實施目的： 
為防止行政院與所屬中

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

校（以下簡稱各機關）公

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

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使

用，影響公務之適正執行

及公務員廉潔形象，使公

務員能專心於本職工

作，特訂定本計畫。 

二、實施目的： 
為防止公務員違法出租

（借）專業證照或兼職，

影響公務之適正執行及

公務員廉潔形象，使公務

員能專心於本職工作，特

訂定本計畫。 

納入「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

地方各機關（構）學校」之

文字，以明確規範本實施計

畫之適用對象。另配合本計

畫目的，酌作文字修正。 

三、適用對象： 
公務員持有下列專業證

照者： 
（一）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法及其施行細則

相關規定，經考試及格

領有證書始能執業之

各該證書。 
（二）依其他法令應領有證照

始能執業之各該證照。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第一款及第二款。

並將持有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專業證照公務員

納為第一款；持有其他

證照公務員列為第二

款，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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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四、專業證照主管機關： 
指核發前點第一款及第

二款所列人員專業證照

之各級主管機關或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各專業證

照主管機關核發專業證

照情形如附表一。 

三、主管機關： 
為醫師、護理人員、藥

師、營養師、物理治療人

員、職能治療人員、醫事

檢驗人員、醫事放射人

員、呼吸治療師、心理

師、律師、會計師、建築

師、技師等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之各級主管機關。 

一、點次變更。 
二、主管機關修正為專業證

照主管機關。 
三、明確規範專業證照主管

機關為核發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及其他人員證

照之各級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五、現行法令及懲處規定：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

規定：「公務員不得經

營 商 業 或 投 機 事

業。⋯」同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規定：「公務員

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

兼任他項公職或業

務。其依法令兼職者，

不得兼薪及兼領公

費。」 
（二）銓敘部八十九年七月二

十六日八十九法一字

第一九二二二四六號

函規定：「⋯現職公務

人員違反經營商業或

兼職規定一節，應依前

開規定（即：視其本人

是否參加規度謀作業

務之處理，認定其是否

有經營商業之行為）審

酌認定；惟縱令其不成

立經營商業行為，如無

法令依據，不論渠是否

擔任與專業證照相同

之營利事業職務，均亦

屬違反公務員服務法

四、現行法令及懲處規定： 
（一）公務員相關法令及懲處

規定： 

1.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
條規定：「公務員不得

經營商業或投機事

業。⋯」同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公務

員除法令所規定外，

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

業務。其依法令兼職

者，不得兼薪及兼領

公費。」 

2.銓敘部八十九年七
月二十六日八十九法

一字第一九二二二四

六號函規定：「⋯現職

公務人員違反經營商

業或兼職規定一節，

應依前開規定（即：

視其本人是否參加規

度謀作業務之處理，

認定其是否有經營商

業之行為）審酌認

定；惟縱令其不成立

經營商業行為，如無

法令依據，不論渠是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款第一目至第三目移

列為第一款、第二款及第

三款。另第三目酌作文字

修正。 
三、茲公務員如有以專業證照

違法兼職或租借他人使

用之情形，概依公務員服

務法相關法令處理，尚不

涉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相關法令及懲處規

定，爰刪除現行規定第二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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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第十四條第一項不得

兼職之規定。」 

（三）公務員以專業證照

違法兼職或將證

照租借他人使用

者，應依公務員服

務 法 第 二 十 二

條：「公務員有違

反本法者，應按情

節輕重，分別予以

懲處，其觸犯刑事

法令者，並依各該

法令處罰。」規定

辦理。 

否擔任與專業證照相

同之營利事業職務，

均亦屬違反公務員服

務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不得兼職之規定。」 

3.公務員出租（借）專
業證照或兼職，違反

上述規定，應依公務

員服務法第二十二

條：「公務員有違反

本法者，應按情節輕

重，分別予以懲處，

其 觸 犯 刑 事 法 令

者，並依各該法令處

罰。」規定辦理。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相關法令及懲處規

定： 
醫師、護理人員、藥

師、營養師、物理治

療人員、職能治療人

員、醫事檢驗人員、

醫事放射人員、呼吸

治療師、心理師、技

師、律師、會計師、

建築師等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如有出

租（借）專業證照或

兼職等情事，依各相

關法令（如附公務員

兼具專門職業技術

人員資格者違反出

租（借）專業證照或

兼職之相關懲處規

定彙整表）規定予以

適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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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六、具體防範措施： 
（一）各機關應製作書面告

知書（參考範例如附表

二），告知所屬公務員

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1. 公務員如具有專業證
照者，須主動申報。 

2. 公務員應遵守公務員
服務法相關法令規

定，不得以專業證照

違法兼職或將專業證

照租借他人使用。 
告知書應請公務員簽

名，以示其已知悉上開

規定。 
（二）各機關應抽查所屬公

務員是否有以專業證

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

人使用之情事，如發現

有具體違法事實，應依

第五點規定處理，並將

處理結果（如有違法受

懲處者，應檢送懲處

令）陳報各部、會、行、

處、局、署、院、直轄

市、直轄市議會、縣

（市）政府、縣（市）

議會、省政府、省諮議

會（以下簡稱各主管機

關），於年終彙齊相關

資料函送行政院人事

行政局轉監察院參

考。必要時，各主管機

關及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得不定期至各機關

實施抽查。 

五、具體防範措施： 
（一）各機關（構）應主動告

知所屬公務員，如具有

專業證照者，應主動申

報，並由各機關（構）

造冊列管，送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之各級主

管機關稽核。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

各級主管機關應隨時

與各機關（構）保持密

切連繫，定期透過名冊

或相關資料勾稽，發現

有異常或違失情形，應

即通知其服務機關

（構）並副知行政院人

事行政局；服務機關

（構）於接獲通知時，

應予以追蹤列管，發現

有具體違法事實，應依

相關法令，予以適當之

處理，並將處理結果

（如有違法受懲處

者，應檢送懲處令）陳

報行政院及所屬各

部、會、行、處、局、

署、院、直轄市、縣（市）

政府、省政府、省諮議

會，於年終彙齊相關資

料函送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簽報行政院核轉

監察院參考。 
（三）各機關（構）應利用國

父紀念月會或其他集

會，或於訓練課程時講

授相關法令規定，加強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款修正為機關應將公

務員不得以專業證照違法

兼職或將證照租借他人及

具有專業證照者應申報列

管等規定，以書面告知當

事人，並請其簽名，以示

其已知悉上開規定。 
三、第二款納入機關應掌握公

務員是否有以專業證照違

法兼職或租借他人之相關

動態，並依相關規定及報

送程序處理。另增列「直

轄市議會」、「縣（市）議

會」為主管機關，及「必

要時，各主管機關及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得不定期至

各機關實施抽查。」等文

字，以明確律定主管機關

及報送程序，並賦予配套

防範機制。又刪除「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各級主

管機關應隨時與各機關

（構）保持密切連繫… 服
務機關（構）於接獲通知

時，應予以追蹤列管，」

等文字，以簡化查核作業

流程。 

四、現行規定第一款及第四款

合併移列為第三款，並修

正為各機關對公務員具有

專業證照者，應造冊列

管，機關得選擇依過去方

式函送各專業證照主管機

關勾稽，或逕自各該機關

專業證照資訊系統查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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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各機關對所屬公務員

具有專業證照者，應造

冊列管。機關對冊內人

員如有查核必要時，得

將名冊函送各專業證

照主管機關勾稽，或逕

行上網至其建置之專

業證照資訊系統查詢。 
（四） 各機關應利用各項集

會或訓練課程宣導相

關規定，加強所屬公務

員正確觀念，避免違法

情事發生。 

 

所屬公務員正確觀

念，避免違法情事發

生。 
（四）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

各級主管機關應建立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資訊管理系統，建置完

善之資料庫，有新增、

變更或註銷等情事，應

即更新勘誤，務求資料

之完整性，俾使各機關

（構）利用電腦程式交

互比對，以迅速查核不

法，並使專業證照制度

確切落實。 

 

方式處理，以符合「電腦

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 

五、現行第三款移至第四款，

並酌作文字修正。 

七、考核： 
（一）本計畫自行政院核定

後實施，各專業證照主

管機關與各機關均應

依本計畫相關規定，貫

徹執行。各主管機關得

另訂補充規定（包括：

加強法令宣導、健全稽

核制度、建立全國性專

業證照網路及落實專

業證照制度），並得檢

討修正相關法律，提高

相關罰則規定，以有效

遏止不法之兼職兼業。 
（二）專業證照主管機關對

所轄機關應負實際指

導及考核之責，並應持

續不定期辦理業務之

督導，對於執行成效較

差之機關，應要求限期

六、考核： 
（一）本計畫自行政院核定

後實施，各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之各級主管

機關與各機關（構）均

應依本計畫相關規

定，貫徹執行。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之各級

主管機關因業務需

要，得另訂補充規定

（包括：加強法令宣

導、健全稽核制度、建

立全國性專業網路及

落實專業證照制度），

並得檢討修正相關法

律，提高相關罰則規

定，以有效遏止不法，

使公務員能適正執行

公務。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一、點次變更。 
二、第一款配合修正規定第四

點及第六點，將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之各級主管

機關修正為專業證照主

管機關及各主管機關，並

酌作文字修正。 

三、第二款配合修正規定第四

點，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之各級主管機關修正

為專業證照主管機關。另

專業證照主管機關包含

中央及地方各級主管機

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為免滋疑義，爰刪除

現行規定「（含直轄市、

縣（市）政府相關業務單

位）」等文字。 
四、修正規定第六點第二款已

規定，必要時，各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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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改善，於限期內未能改

善者，應予適當之懲

處。 

之各級主管機關對所

轄機關（構）（含直轄

市、縣（市）政府相關

業務單位）應負實際指

導及考核之責，並應持

續不定期辦理業務之

督導，對於執行成效較

差之機關（構），應要

求限期改善，於限期內

未能改善者，應予適當

之懲處。 
（三） 本計畫考核事宜，由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不

定期至行政院及所屬

各部、會、行、處、局、

署、院、直轄市、縣（市）

政府、省政府、省諮議

會訪視執行情形，並將

訪視結果簽報行政院

瞭解，並於每年年終

時，依其實際辦理情

形，作為該機關（構）

年終考評之重要參考

依據。 

 
 
 
 
 
 
 

關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得

不定期至各機關實施抽

查，爰刪除現行規定第三

款，以簡化考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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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函 
地址：10058臺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 1段 1號 
傳真：02-23975565 
承辦人：馮惠平 
電話：02-23979298轉 512 
E-Mail：feng0001@cpa.gov.tw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6年 10月 16日 
發文字號：院授人考字第 096006388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請至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附件下載區下載 

http://serv-out.cpa.gov.tw/od/） 

主旨：修正「防範公務員違法出租（借）專業證照或兼職實

施計畫」名稱為「防範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

租借他人實施計畫」及修正第 2點至第 6點，並自即

日生效，請  查照轉知。 

說明： 

一、本院為防止公務員以專業證照兼職或租借他人使

用，影響公務之適正執行及公務員廉潔形象，俾使公

務員能專心於本職工作，前於 91年 8月 28日以院授

人考字第 0910025029 號函頒「防範公務員違法出租

（借）專業證照或兼職實施計畫」，實施以來，經本院

及所屬各機關積極配合宣導查核下，違規公務員人數

已逐年大幅降低。 

二、茲為配合「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並

簡化專業證照查核作業流程，及兼顧原有之管制功

能，爰經本院人事行政局會商各有關機關檢討修正本

實施計畫。 

三、檢送修正「防範公務員以專業證照違法兼職或租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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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實施計畫」及修正對照表各 1份。 
 
正本：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署、省市政府、省諮議會、直轄市議會、各縣市政府、
各縣市議會、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 

副本：監察院秘書長（含附件）、銓敘部（含附件） 

 


